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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于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执法
公示

一、执法主体

1.执法机关及其内设机构名称：于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
2.执法权限：

(一)实施卫生健康监督执法，开展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督

检查；

(二)对公共场所卫生、生活饮用水卫生、学校卫生及消

毒产品和饮用水卫生安全进行监督检查，查处违法行为；

(三)对医疗机构、采供血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活动

进行监督检查，查处违法行为，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；

(四)对医疗机构、采供血机构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传

染病疫情报告、疫情控制措施、消毒隔离制度执行情况、医

疗废物处置情况和菌(毒)种管理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，查处

违法行为；

(五)对母婴保健机构、生殖健康技术服务机构服务内容

和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进行监督，依法打击非法行为；

(六)开展放射卫生日常监督工作，查处违法行为；

(七)开展职业卫生日常监督工作，查处违法行为；

(八)受理卫生健康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，并进行调查处

理；

(九)开展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业务培训。

3.执法区域：于田县辖区范围内

4.执法人员资格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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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资格一览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行政执法证编号 证件有效期 备注

1 王琴 女 31110722018 2027 年 4月 30 日

2 库尔班·阿卜杜喀迪尔 男 31110722001 2027 年 4月 30 日

3 梁小芬 女 31110722008 2027 年 4月 30 日

4 尚勇 男 31110722036 2027 年 4月 30 日

5 杨春燕 女 31110722030 2027 年 4月 30 日

6 周杰 男 31110722025 2027 年 4月 30 日

7 艾力江·尔肯 男 31110722019 2027 年 4月 30 日

8 麦提卡斯木·买买提明 男 31110722066 2027 年 4月 30 日

9 杨定平 男 31110722052 2027 年 4月 30 日

10 阿塔吾拉·买提奴尔 男 31110722004 2027 年 4月 30 日

12 古再努尔·麦麦提明 女 31110722026 2027 年 4月 30 日

13 麦麦提敏·艾尔肯 男 31110722055 2027 年 4月 30 日

14 买提喀斯木·吾麦尔 男 31110722041 2027 年 4月 30 日

二、执法依据

《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、《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

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

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血液制品管理条例》、《护士

条例》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、《放

射诊疗管理规定》、《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》、

《香港、澳门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暂行管理规定》、《台湾

地区医师在大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》、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

条例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

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血

站管理办法》、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

事故处理条例》、《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机构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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床用血管理办法》、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、《职

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、《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

条例》、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

法》、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、《用人职业健康监

护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、《职业

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、《消毒

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、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

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

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》、《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》、《托

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

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

治管理办法》、《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》、《处方管理办法》、

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质量管理办法》、

《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、

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、《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》、

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

伦理审查办法》、《性病防治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纠纷预防

和处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气功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院前医疗急

救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医疗器

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、《药品不良反应

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》、《医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》、

《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》、《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

例》、《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》、《工作场

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、《尘肺病防治条例》、《反兴奋剂

条例》、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、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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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、《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、《放射工作人员

职业健康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

办法》、《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

终止妊娠的规定》、《禁毒条例》、《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》、

《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》、《抗菌药物临床应

用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质量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美容服务管

理办法》、《医院感染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外合资、合作医疗

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、《食

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》。

三、执法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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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执法结果

详见于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文书样式

五、救济方式

申请人可以向于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于

田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六、监督举报方式

地址:于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（于田县昆仑路 12 号）

邮编: 848400

电话: 0903-6812322

七、受理反馈程序

受理投诉→立案(填写行政执法投诉受理登记表)→调

查取证→处理→反馈处理结果给投诉人


